
1 监理的范围和内容

1.1 监理范围包括：施工阶段全过程监理资料工作。。

1.2 监理工作内容还包括：质量控制、工程造价控制（进度审核、材料询价、

工程结算审核）、进度控制、合同管理、安全文明管理、信息管理、组织与协调。

2 监理与相关服务依据

2.1 监理依据包括：①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有关工程建设及建设监理的法律、

政策、规范及标准；②政府批准的建设计划及其它有关文件；③监理合同及业主

认可的其它监理工作文件；④正式的设计文件、图纸及说明；⑤依法成立的与本

工程有关的合同或协议。

2.2 相关服务依据包括：①监理合同以及以后所签订的补充或变更协议；②

建设单位与第三方签订的与监理服务相关的其他合同；③委托监理工程实施过程

中有关的来往函件等。

3 履行职责

①审查总承包单位拟选择的分包项目和专业分包单位，并报建设单位批准。②审

查承包单位提供的施工组织设计、安全技术措施及专项施工方案等各类文件。③

检查施工图纸，报建设单位同意后签发。④经建设单位同意后，签发项目开工令、

暂停令、复工令及进场通知。⑤审核工程计量，按施工承包合同约定，签发付款

凭证。⑥核查承包单位现场工作人员数量及相应岗位资格，向建设单位建议撤换

承包单位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现场工作人员（建议权）。⑦发现承包单位使用的

施工机械设备影响工程质量或进度时，有权要求承包单位增加或更换设备。⑧在

涉及工程设计变更和延期的，监理单位需报建设单位同意后向承包单位签发。

4 提交报告

监理人应提交报告的种类(包括监理规划、监理月报及约定的专项报告)、时

间和份数：在监理合同履行期内，监理单位应在现场保留工作所用图纸、报告及

记录监理工作的相关文件。在工程竣工后，监理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供一套完整

的监理档案资料。


